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临床医学研究所
观摩学习安全承诺书
在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临床医学研究所观摩学习期间，本人自愿遵守如下规定：
1.本人愿意严格遵守国家、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医院相关管理规定，切实承担个人的健康和安全责任。确保观摩活动中遵守各项安全防护制度及相关操作规范与准则。
2.本人在入所观摩学习前密切自我监测健康状况，确保个人健康情况良好。
3.本人在前往观摩学习地点的路途过程中妥善规划行程，自行负责路途安全。
4.在限定的观摩学习时间内，仅在医院指定的观摩学习区域范围内活动。服从观摩学习纪律要求，按照统一安排和计划参与活动，不携带任何危险违禁物品，不擅自离队单独行动。未经允许，不随意触碰实验设备、仪器及试剂等，避免不当操作引发安全事故。
5.观摩学习期间，未经允许不得录音录像拍照，不得泄露患者信息。因违反规定导致的一切事故后果，按责任划分情况由具体责任人承担。
观摩学习申请人签名：
监护人签字：
（签名工整勿潦草）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